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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省安委办关于组织开展春节冬奥期间

安全生产暗查暗访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安委会，省安全生产各专业委

员会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春节、北京冬奥即将到来，为认真贯彻落实 1 月 17 日和 21

日全国、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，切实做好春节和冬奥期间

安全风险防范工作，确保全省社会安全稳定，省安委办决定在春

节和北京冬奥期间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暗查暗访，有效防

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暗访暗查范围

重点暗查暗访各地燃气、危化品、矿山、道路交通、水上运

输及渔业船舶、旅游、工贸、消防、建筑施工、大型综合体、特

种设备、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情况。

二、暗查暗访内容

（一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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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落实近期全国和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系列会议精

神情况。

（二）各地、各部门春节和北京冬奥期间安全生产和森林防

火等工作安排部署及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；低温雨雪天气防范

应对措施落实情况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；应急预案、

应急演练和应急准备以及值班值守等情况。

（三）重点单位、重要部位、重点行业领域和关键环节采取

的安全防范措施情况。道路交通领域要深刻汲取鄂州“12.18”

匝道桥梁侧翻事故教训，重点督导相关部门全面开展在用桥梁安

全、重点货运企业、大件运输货主单位等三项排查工作情况；检

查公路治超、公路桥梁消危、公路建设施工等三项整治行动开展

情况；暗访大客车、危化品运输车、班线客车、旅游包车、校车

重点车辆及其驾驶人员的管理和路面秩序、事故多发路段隐患管

理治理情况；矿山领域要深刻汲取山西孝义煤矿透水事故教训，

重点检查煤矿“一通三防”和水害防治等安全隐患排查情况及突

击生产、超能生产和超层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检查当地政

府对长期停工停产煤矿的巡查和盯守等管控措施落实情况；暗访

非煤矿山方面中毒窒息、火灾、透水、爆炸、坠罐跑车、冒顶坍

塌、边坡垮塌、尾矿库溃坝、冰冻灾害等事故防范工作情况；建

设施工领域重点检查施工企业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，督促企

业制定落实冬季施工安全防护措施，尤其地铁、隧道、塔吊、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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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机、深基坑、高支模、起重机械、脚手架、施工用电等安全管

控情况；燃气领域重点检查《湖北省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

实施方案》（鄂安〔2021〕16 号）推进落实情况，检查燃气经

营、老旧小区燃气、餐饮等公共场所燃气等十一个方面的安全排

查整治情况及使用燃气的场所安装燃气报警装置情况；危化品和

烟花爆竹领域重点检查危化品和烟花爆竹生产、储存、运输、使

用和废弃处置等关键环节的安全风险和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专项

检查落实情况，尤其检查烟花爆竹非法经营、储存和运输行为；

旅游领域重点检查各类旅游景点安全管理、游客运载工具及带有

危险性的旅游项目和游乐设施设备运行特别是缆车、客运索道、

专用车船、玻璃栈道、玻璃滑道、观景平台、吊桥、空气城堡、

“网红景点”等方面的安全情况；消防领域重点检查厂房仓储场

所、大型商业综合体、高层建筑、养老机构、影剧院、异地扶贫

搬迁安置点、旅游景区、文博单位、餐饮娱乐等重点部位火灾隐

患排查整治情况；工贸领域重点检查冶金煤气、涉氨制冷、机械

伤害等安全监管及有限空间专项整治开展情况；森林防火领域重

点检查宣传教育、火源管理、队伍布防、物资储备、预案制定、

值班调度等方面落实情况。

（四）根据各地各行业领域实际情况需暗查暗访的其他内

容。

三、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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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春节及北京冬季奥运会举办期间，具体时间和地点

由各检查组自行确定。

四、分组安排

省安全生产各专业委员会、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均要结合

实际，组织开展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暗查暗访，落实各项监管措

施，确保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省应急管理厅成立

7 个暗访组，赴各地开展暗查暗访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暗访暗查组要采取“四不两直”（不发通知、不打

招呼、不听汇报、不用陪同接待、直奔基层、直插现场）方式进

行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深入基层、深入一线、深入企业，认真查找

问题和不足，及时下达问题整改清单，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和官僚

主义，有效推动当前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。

（二）被检查地区和单位要高度重视暗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,

迅速加以整改，并在规定时限报送整改情况。同时要深入查找各

类隐患和问题，举一反三，溯源分析，健全完善制度措施，落实

各方责任，全面提升本地区和本行业的安全本质水平。

（三）各暗访暗查组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六条

意见，坚持从简务实、廉洁自律，不得因检查而干扰企业正常的

生产经营活动。

请各暗访暗查组、各专委会办公室及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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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检查结束后 2 天内将暗访暗查情况及发现问题隐患清单报至

省安委办。

联系人:施双喜、罗玉，电话：027-63962223，87368232；

电子邮箱：122719043@qq.com。

湖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1 月 26 日

mailto:122719043@qq.com。

